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原地改扩建项目

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332 号批
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为宁
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招标代理为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安排 42750 万元，其余医院自
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配电箱采购及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鄞州区兴宁路 57 号；建设规模：约 10.5 万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63851.66 万元；招标控制价：570 万元，
超过招标控制价的作否决处理；招标内容：配电箱供货、运输、
装卸，指导安装调试（箱体二次安装）、技术培训、保修及售后服
务等；标段划分：1 个标段；工期要求：接业主供货通知后 30 天
内交货（可分批次）（具体满足总包方进度要求）；质量要求：一
次性验收合格标准；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具

备投标产品的制造或供货能力的制造厂家或代理商，代理商参
加投标的必须有制造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如两
个或两个以上代理商（或代理商和制造厂家）以同一个厂家的
品牌就本项目进行投标，则招标人都将拒绝。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采用资格后审。
3.3 其他：

（1）投标人须派一名本招标项目负责人（资格审查文件中
提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项目负责人资格：/。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指：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
站查询结果为准）。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对预中标候选人及
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
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
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招标
人重新组织招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到 2020 年 8

月 4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售后不退。未购买招标文件
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
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
办 理 宁 波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证 的 通 知》。（咨 询 电 话 ：0574-
87187162）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7日9时30分，地
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宁波市行政
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当日电子指示屏幕）。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招 标 公 告 同 时 在 宁 波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北区白沙路 229 号
联系人：王义培
电话：13858223293
建设单位：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地址：鄞州区兴宁路 57 号
联系人：毛科
电话：0574-87018813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翠柏路 89 号宁波工程学院西校区 C

栋 8 楼
联系人：钱旦、周怿雷、胡佳东
电话：13105576984 传真：0574-87127713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原地改扩建项目配电箱采购及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1000000568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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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川

近日召开的市委十三届八次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宁波市委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
江、宁波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当好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决
议》，明确“知行合一、知难而
进、知书达礼、知恩图报”为宁波
精神，引起全市上下的极大关注和
热烈反响。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独有的精
神品质，是一方市民认同的价值取
向与共同追求，是展示城市形象、
引领城市发展的内在力量，是一座
城市的“灵魂”。一个国家要有自
己的民族精神，一座城市同样要有
自己的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
需要根据城市历史传承、区域文化
特色和时代要求总结凝练。长期以
来，我市对宁波精神进行了多次的
讨论和提炼，从“诚信、务实、开
放、创新”到“四知”，表明我们
对宁波自身特质的认知以及对未来
发展的期许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四知”之说，恰如其分，具
有很强的独创性和辨识度，在全国
众多城市精神表述中独树一帜。

“四知”宁波精神体现了宁波
深厚的文化底蕴。宁波作为一座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人才辈出，
闻名遐迩，尤其是千百年来形成的
独具特色的宁波地域文化源远流
长，影响深远。“四知”宁波精神，无
论是在表达形式还是具体内容上，
无不体现了宁波的人文气质，凸显
了知性、内敛而又不失大度、大气
的充溢文化气息的城市形象。

“四知”宁波精神体现了时代
特色。一座城市的精神既是与生俱
来的，有其终恒不变的东西，同时
又必定是与时俱进的。作为一座正
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
市，既要秉持传统，又要敢为人
先，勇立潮头。“四知”宁波精神
的概括，突破常规，别具一格，其
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是创新
的结晶。其内容既立足传统，又不
失现代时尚，顺应时代潮流，契合
不同人群的精神及审美需求。

“四知”宁波精神体现了鲜明
的价值导向。城市精神既是一座城
市固有形象及其特征的体现，也是
一种价值引领，所要解决的是褒扬
什么、倡导什么的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一座城市精神气质和发
展走向。“四知”宁波精神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充满了
正能量和向上向善的力量，导向鲜
明，具有很强的激励功能。

在社会快速发展、人们思想观
念日趋多元的情况下，适时总结提
炼符合城市特点和时代要求的城市
精神，对于凝聚共识、弘扬正气、
提升城市形象、助推城市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当前，宁波的发展正处
于十分重要而关键的时期，要全面
完成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切实当好浙江建设

“重要窗口”的模范生，任重而道
远。在此背景下，市委审时度势，
明确“四知”为宁波精神，可谓正
逢其时，必将为宁波的建设发展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如何弘扬和践行“四知”宁波
精神？笔者以为，首先应善于利用

各种形式和途径，认真解读、广泛
宣传好“四知”宁波精神，使之深
入人心、家喻户晓，让越来越多的
市民认同和接受，努力使其成为全
体宁波人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宁
波城市的精神坐标。

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实践，在
这个过程中，应坚持以上率下，各
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率先垂
范，带动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各类群
体，形成全社会共同践行“四知”
宁波精神的良好氛围，从而使其真
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体现在每
个人的言行之中，融入、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
和“行”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不可偏废。在实践中应切实处理好

“知”与“行”的关系，真正做到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让“四知”成为宁波城市的精神坐标

冯海宁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
业的意见》。《意见》指出，鼓励发
展新个体经济，进一步降低个体经
营者线上创业就业成本，提供多样
化的就业机会。支持微商电商、网
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
就业 （7 月 15 日中国新闻网）。

这是我国首次提出新个体经济
概念。所谓新个体经济，显然是相
对传统个体经济而言。众所周知，
传统个体经济如开小店、摆小摊
等，既解决了个人就业、创业，也
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近
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为新个体经
济提供了更大舞台，同时也极大地

丰富了个体经济的内涵。
有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微

商从业人员大约2018.8万人，微商
行业市场总体规模为 6835.8 亿元。
具有新个体经济特点的微商已成为
我国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如，网络直播的从业人员数量、
市场规模正在快速壮大，2019 年
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已达 4338 亿
元，预计今年将突破9000亿元。

也就是说，新个体经济已经积
累了经验、具备了基础。此次 13
部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又带来
了新的“春风”。比如支持微商电
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
业、分时就业，意味着这些行业将
迎来更多发展机会；鼓励发展基于
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
这是对个体经济“新”的发现。

不难看出，有关方面对我国新个
体经济的认识比较深刻，鼓励发展新
个体经济的措施比较全面。那么，新
个体经济有政策助力后，必将迎来更
快发展，不但新个体经济的参与者会
受益，而且新个体经济发展还会给中
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这不仅可以缓
解就业压力，推动消费增长，还有利
于培养创新创业精神。

但要指出的是，鼓励发展新个
体经济不能止于现有认知，不能止
于现有政策措施，还要继续围绕

“新”字做文章。因为新个体经济
在实践中还会出现很多新业态、新
模式、新探索，那么政策层面应为
个体创新创业预留足够发展空间，
并及时针对新个体经济发展中出现
的消费及维权问题，拿出新的解决
方案。

新个体经济的参与者也需要新
思维。从事新个体经济的就业人员、
创业人员要有新思想、新观念，甚至
要具备一定的新技术，才能适应和
把握新个体经济时代的机遇。相关
监管者应打破惯性思维，根据新个
体经济的特点量身制订服务和监管
措施。从传统个体经济实践来看，少
些管制，个体经济会多些活力。

当然，鼓励新个体经济发展只
是上述意见的一部分，此外，还有
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推进产业数
字化转型、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
态等鼓励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促进
消费、增加就业等具有积极意义，
接下来要做的是，细化每一项政策
措施，以更务实的态度让政策支持
从纸上变成公民与企业实实在在的
福利。

鼓励新个体经济应围绕“新”字做文章

刘红霞

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
的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助力各
地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大
规模减税降费增支，使财政收支矛
盾甚于往年。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各
级政府在过“紧日子”上动真格，确
保财政资金发挥更大效应，同时要
清醒认识到，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
背景下，过“紧日子”将成为常态，需
要科学谋划，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政府过好“紧日子”，首先要
念 好 “ 抠 ” 字 诀 ， 当 好 “ 铁 公
鸡”，不该花的钱“一毛不拔”。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一般性
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
所，严禁铺张浪费。不久前，个别
地方不顾财政困难，举债搞迎检办
大会，筹建形象工程，各地应引以
为戒。思想稍有松懈、意识稍有淡
薄，就可能让过“紧日子”功亏一
篑，各地必须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政府过好“紧日子”，还要会
打“铁算盘”，把该花的钱花好，
花在刀刃上、紧要处。现实中，一
些地方这边各项开支捉襟见肘，那
边 一 些 项 目 资 金 趴 在 账 上 “ 睡
觉”。导致资金闲置的原因有许多，
但资金闲置本身没有任何借口可
言。尤其在特殊之年，每一笔财政资
金都来之不易，各级政府要把各类
结余、沉淀资金应收尽收、重新安
排，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让“沉睡”的
资金动起来、转起来，优化支出结
构，把钱花出更好绩效。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过“紧日
子”，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过好日
子、为了广大市场主体焕发生机活
力。在“节流”的同时，断不可以违
规揽税收费等方式“开源”，把负担
转嫁到市场主体身上。近期发布的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揭示了一
些地方税费征管不够规范、转嫁财
政支出的现象。相关部门要坚决摒
弃、坚决查处征收“过头税费”等行
为。此外，也要警惕一些地方政府打
着“民生”旗号作出超出能力的民生
承诺、吊高胃口，要力戒形式主
义，实事求是服务百姓。

政府过“紧日子”既是应时之
举，又是长远之计，背后实际上是
科学理财的现代治理之道。

政府过“紧日子”要成为常态

王成喜 绘莫须有


